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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6_89_A7_E8_c122_480576.htm ［摘要］执行异议制

度在立法上疏漏颇多，实践中无法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其主要原因是对执行异议的含义、性质和特征等几个基本

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立法部门缺少应有的重视，学术界未

曾明确提出及系统论述。本文对执行异议的几个基本问题作

理论上的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健词］执行

异议，诉讼制度；确认之诉 执行异议制度是强制执行制度的

一个组成部分，强制执行制度的核心是执行权，执行权因执

行工作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而分为执行决定权、执行实施权

和执行裁判权，执行异议就是与执行裁判权紧密联系的一个

制度。 在我国，关于执行异议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有1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规定（试行）

》有5条，最高人法院的批复有2个。（1）这些规定和解释，

涉及执行异议的提出条件、审查程序、法律关系、处理方式

、法律文书、提出形式、标的物处分规定、保全措施等等诸

多方面。如此情形，仅用寥寥无几的条文来规定一个完整的

程序，足见我国关于执行异议制度立法的粗疏。 目前，已有

不少人呼吁要制定强制执行法。其中，关于执行权的分配，

有识之士主张法院的执行权限于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判权，

而执行实施权由法院以外的机构来负责。（2）然而，执行权

的分配也好，制定强制执行法也好，都将涉及健全执行异议



制度的问题，而要健全执行异议制度则有必要首先解决执行

异议的含义、实质和特征等几个基本问题。明确了执行异议

的含义、实质和特征，在立法实践中才能够准确分配执行权

，健全执行异议制度。在这里，笔者不揣浅陋，斗胆对执行

异议的这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什么是执行异议

？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杨荣新称：“执行异议是指

没有参加执行程序的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提出不同的

意见。没有参加执行程序而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叫作案外人

。执行标的是指执行程序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申请人据

以要求人民法院执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这是当事人应当

享受的一种实体权利。”（3）这样的表达，是从提出异议的

主体、执行异议的实质和异议的内容的角度给执行异议下定

义，其显著特点是认定执行异议是实体权利的异议。 张晋红

称：“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

张权利或为他人主张权利，从而对执行标的提出不同的意见

。所谓案外人，提指执行案件的当事人以外的人。”又解释

：“执行异议的实质是权益问题，即案外人对执行的不同意

见必须是基于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而提出，如果公仅仅是

对执行的程序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则不属于执行异议之列。

”（4）这种表述，说明了提出执行异议的条件、异议的主体

、异议的目的、执行异议的实质和异议的内容，其特点是强

调了提出执行异议的条件和异议的目的。 金俊银称：“所谓

案外人，是指本案当事人以外的人，即没有参加诉讼，但却

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实体权利的，称为执

行异议。”（5）这个定义，涉及了提出执行异议的条件、异



议主体、异议内容和执行异议的实质，有一个特点是将“提

出不同意见”这个内容和“主张实体权利”这个实质更为紧

密地结合起来表达。 常东记称：“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

程中，没有参加执行程序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不同意见

或主张财产权利的情形。”并说明：“人民法院为防止错案

的发生，对案外人的这种异议所产生的抗辩权应予保护，由

于执行程序属于民商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阶段，在实质

上案外人的这种异议抗辩具有诉的本质属性”。（6）他的表

述，指出了提出执行异议的条件、异议的主体、异议的客体

、异议的内容，重要的是点明执行异议“具有诉的本质属性

”。 孙加瑞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异议是指在执

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就对该执行标的强

制执行提出不同意见。”（7）这个表达，涉及了提出执行异

议的条件、异议的主体、异议的客体、提出异议的原因和异

议的内容。其明显的特点是将“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

”认定为提出异议的原因。 这些对执行异议的定义，措词颇

有区别，理解也各有不同，甚至对执行异议制度的一些要素

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彼此错位。但是，或多或少都描述了执

行异议制度的一些基本要素，这是这些定义共同的特点。 也

有个别学者在论及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时，对执行异议制

度这个敏感的话题避而不谈。（8）这确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的。更有甚者，在个别的《法院执行工作手册》中，是这

样给执行异议进行定义的：“执行异议，是指人民法院的执

行机构，在执行程序进行过程中，执行标的涉及案外人的利

益，为避免其遭受损失，而依法提出实体权利的独立主张。

”（9）如此违背法律规定，将提出实体权利赋予执行机构，



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当然，这些现象还是极少的，不是主

流的东西。 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执行异议是在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被执行的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主张权利并要求人

民法院停止或变更执行的请求。”（10）这样的说法，描述

了提出执行异议的条件、异议的主体、异议的客体、异议的

内容、异议的目的，其特点是用相对严密的逻辑方法明确执

行异议的概念，突出了执行异议的功能。但是，这个通说并

没有明确指出执行异议的性质。 笔者之拙见是：执行异议，

是为了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设立的一个完整的诉讼制度，

是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并要求

人民法院停止执行的独立的请求。笔者认为，这样给执行异

议下定义，既能描述其内在实质，即为了保护案外人的合法

权益而设立的一个完整的诉讼制度，又能涵盖体现其法律关

系的关健要素，即提出异议的主体是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客

体是执行标的，内容是主张实体权利并要求停止执行。这样

下定义，才是比较合乎法理的完整的理解。 二 在对执行异议

的含义进行分析和概括之后，笔者认为，执行异议在性质上

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确认之诉。 其一、通常认为，诉是指当事

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护实体权益的请求。诉这一请求包括

程序意义上的和实体意义上的。程序意义上的诉，提指当事

人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实体

意义上的诉，是当事人请求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来保护他的实

体上的合法权益（11）。依当事人请求目的和内容的不同，

可以把诉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三种。实践中

，案外人所主张能够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主要是物权，

即所有权、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押权、留质权等）或其他



物权，如土地使用权。其中，所有权异议是最常见的。异议

的权利也可能是债权，如案外人可能对执行的标的物有租赁

使用权、买回权、借用使用权，或者有请求被执行人向自己

交付这个标的物的权利（12）。在执行异议中，案外人往往

请求法院在确定标的物的实体权益归属自己而不是属于债权

人而达到阻却强制执行的目的。依此看来，执行异议是确认

之诉。在实践中，还有因错误采取强制措施（如错误扣押）

等程序问题而提出异议的情形，但这种异议的目的仍然是通

过确认执行标的权属以解除强制措施而达到阻却强制执行。

可见，程序上的异议并不影响执行异议作为确认之诉的定性

。 从诉的要素来看，执行异议的诉讼，是发生在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和异议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执行的标的物，

在没有异议的情形下，申请执行人有权要求被执行人交付的

权利，被执行人也有以标的物履行义务的权利。但是，在存

在异议的情况下，异议人（第三人）是无法容忍强制执行当

事人的这种特定的权利的实现的，他必然通过标的物权属确

认归自己而阻止这种实现。所以，执行异议具备确认之诉的

要素，即执行异议具有确认之诉的性质。其二，从诉讼程序

（审判程序）的模式分析，执行异议必须经历提出异议（起

诉）与审查、立案（受理），送达执行异议书和提出答辩状

、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听证组织组成人员等（审理前

的准备），听证（开庭审理）几个阶段。再从执行异议听证

程序看，也是采用审判普通程序的模式：准备开庭，接着法

庭调查，再接着法庭辩论，最后是评议和宣判（裁定中止执

行或通知驳回异议）。应当承认执行异议是一个完整的确认

之诉。 在司法实践中，就因为没有将执行异议的性质定位为



确认之诉，才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执行异议的审理采

用听证的程序和独任审查的形式，亦即没有采用审判的程序

和极少采用合议的形式。第二，缺省救济的方式，亦即立法

上不允许复议，更没有允许上诉和申诉的规定，实践中无法

充分保护异议人（第三人）和执行程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执行异议案件的监督权仅属上级人民法院，连检察院

也无权抗诉，故有部分人士感叹：“按照现行规定审查处理

案外人异议，是赋予了执行机构最大的一项权力。”（13） 

三 执行异议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目前，这个问题在学界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要准确把握和理解执行异议这个

制度，仅掌握执行异议的含义和性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回答

执行异议的特征问题。因此，笔者对执行异议的特征作如下

尝试性的简单概括： （一）执行异议启动主体限于案外人（

第三人）。执行当事人，包括债权人或债务人，都不能提出

异议。案外人即执行程序中的第三人，又称利害关系人，是

指执行当事人以外的与执行案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首

先，第三人是有别于申请人，也有别于被执行人，是执行当

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其次，第三人与执行事件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执行行为的实施会影响该第三人法律上的权利的实

现。第三，第三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要件。一般

地，认为自己非本案被执行人而误为执行人，以及对执行标

的物主张权利（包括所有权、担保物权、债权等）的人，都

是利害关系人（14）。 （二）执行异议的客体是实体权利。

案外人对执行提出的不同意见是多种多样的，但不一定都是

“执行异议”。执行异议的实质是权益问题，即案外人对执

行的不同意见是基于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而提出，如果仅



仅是对执行的程序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则不属于执行异议之

列。归纳实践中有关执行异议的情况，一般分为两类：一是

对被执行的财物为自己或他人主张权利，即认为被执行的财

物的全部或一部属于自己或他人所有或占有；二是认为法院

实施的执行措施侵犯或可能侵犯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权益（15

）。 （三）执行异议的内容是案外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执行

标的实体权益而阻却强制执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

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

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对

案外人提出的异议一时难以确定是否成立，案外人已提供担

保的，可以解除查封、扣押措施。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

的担保的，可以继续执行。因提供担保而解除查封、扣押或

继续执行有错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就裁定以担保的财产

予赔偿。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处理。（16）这就概括地说明了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异

议人和其他参加在执行异议程序中的权利和义务。 （四）执

行异议的时效是在执行过程中。执行程序开始前，不存在对

案外人权利造成损害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提出异议的问题，

执行程序结束后，除非另行取得执行依据，不得对原已结束

的执行行为撤销并恢复原状，提出执行异议已无实际意义，

故也不能再提出。执行结束后，案外人再对执行标的提出异

议的，属于新的争议，应通过新的诉讼程序处理，不是执行

异议（17）。简言之，执行异议的时效是执行开始后，执行

结束前。当然，笔者在此论及时效问题，并非将执行异议时

效纳入程序法立法之意，仅指执行异议在时效上的特征。 总



之，明确了执行异议的含义、性质和特征，在立法上才能正

确分配执行权，才能将执行异议的立法提到独立立法的高度

，才能将执行异议纳入实体权益处理的法制轨道°司法实践

中，才能依法审理异议，公正裁判纠纷，充分保护异议人、

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注释： （1）（12）

（13）《人民法院执行实务》，沈德咏主编，知识产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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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加瑞著，《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第5-6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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